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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工程位于永川区中山路街道服务外包 B 区东侧 YC2016-XC-A7-10-2/01 地

块，属新建项目，总占地面积 4.44hm2，均为永久占地，由建筑物、道路、绿化景

观三部分组成。2017年 4月 26日，重庆市永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了《重

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编码：2017-500118-70-03-002858）；2017年 6

月 5 日，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颁发了关于凌云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500383201700015号）。

2018年 4月，项目建设单位重庆远兆置业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立卓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该公司于 2018年 12月编制完成了

《凌云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18年 12月 29日在重庆市永

川区神女湖水资源水保科二楼会议室通过评审会，2019年 1月完成了《凌云阁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9年 2月，永川区水利局以“永水利审〔2019〕

13号”对该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本工程实际于 2017 年 6 月开工，于 2020 年 7 月完工，共计 37 个月。2020

年7月，建设单位委托了重庆隆湖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于项目已完工，已无法对施工过程展开监测，

因此本项目监测工作主要通过实地查勘、查阅和分析资料、询问项目参建单位和

周边居民等方式完成监测工作。我方监测技术人员在查看现场后，对局部存在的

问题及时向建设单位进行了反馈，建设单位根据我方意见积极配合开展整改工作，

并于 2019年 7月完成整改。我方对整改后的现场再次进行了查勘，确认项目现场

达到治理目标，于 2019年 8月编制完成了《重庆隆湖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我公司在开展本项目监测工作期间，得到了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重庆远兆

置业有限公司以及各参建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凌云阁

建设规模

凌云阁项目位于重庆市永川区

服 务 外 包 B 区 东 侧

YC2016-XC-A7-10-2/01地块，

属于新建项目。本项目占地面

积 4.44 hm2，扰动地表面积 4.44
hm2，总建筑面积 146705.24 m2，

包括 3栋高层住宅、8栋洋房及

配套服务设施。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重庆远兆置业有限公司

陈/17772435597
建设地点 重庆市永川区中山路街道

所属流域 长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35000万元

工程总工期 2017年 9月~2020年 7月，共计 35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重庆隆湖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任孙燕/17302327606

自然地理类型 浅丘斜坡地貌 防治标准 建设类一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

况监测
经验类比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卫星遥感、现场调查比对竣工图

3.水土保持措

施情况监测
调查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监测

5.水土流失危

害监测
调查监测、询问 水土流失背景值 996t/km2.a

方案设计

防治责任范围
4.61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实际水土保持投资 285.20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详见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监

测

结

论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 到

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

整治率
95 99.32 防 治 措

施面积
4.44hm2 永久建筑物及

硬化面积
2.89hm2 扰动土地总

面积
4.44hm2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95 98.06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44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1.55h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积 0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拦渣率 95 100 植物措施面积 1.52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试运行期 500t/km2.a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98.06 可恢复林草植被

面积
1.55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1.52hm2

林草覆盖率 22 34.23 实际拦挡弃土（石、

渣）量
20.53 总弃土（石、渣）量 20.53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1)扰动土地整治率：方案目标值为 95%，实现值为 99.32%，达到防治目标。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方案目标值为 95%，实现值为 98.06%，达到防治目标。

(3)土壤流失控制比：方案目标值为 1.0，实现值在 1.0，达到防治目标。

(4)拦渣率：方案目标值 95%，实现值 100%，达到防治目标。。

(5)林草植被恢复率：方案目标值分别为 98%，实现值为 98.06%，达到防治目标。

(6)林草覆盖率：方案目标值为 22%，实现值为 34.23%，达到防治目标。

总体结论
主体完工后及时落实了景观绿化措施，土壤流失得到控制，目前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运行良好，六项

防治指标均达到防治目标，总体上发挥了较好的保水保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主要建议 落实后期管护，明确责任主体，保证各项措施运行正常，稳定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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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建设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地理位置及交通：凌云阁项目位于重庆市永川区中山路街道服务外包 B区东

侧 YC2016-XC-A7-10-2/01地块，项目紧靠兴龙湖小学，西靠城市道路，南至 108

省道（至大安的主路），东至一环东路，交通便利。

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

建设内容与规模：本工程总用地面积 4.44hm2，均为永久占地，总建筑面积

146705.24m2，由建筑物工程、道路工程、绿化景观工程三部分组成。项目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包括 3栋高层住宅（9#楼、3#楼、2#楼），8栋洋房（1、6#楼、4#楼、

5#楼、7#楼、8#楼、10、11#楼）及配套服务设施。

建设工期：2017年 9月~2020年 7月，共计 35个月。

工程投资：工程总投资 35000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总投资 285.20万元。

占地面积：本工程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4.44hm2，均为永久占地。

土石方量：实际总开挖土石方量为 27.86万 m3，总填方 7.33万 m3，弃方 20.53

万 m3，弃方运至海棠壹品项目回填利用。

主要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重庆远兆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重庆渝高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重庆立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重庆铸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单位：重庆隆湖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元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1.2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场地属浅丘剥蚀地形，拟建场地已按设计标高整平。地形坡角一般为 0°-30°，

场地西部发育两短土质边坡，高 3-11m；场地由于开挖施工中，施工区域凹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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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个场地内最高点高程为 349.80(ZY106)；最低点高程 329.18m(ZY12)，相对

高差 20.62m。

2、气象、水文

场地位于永川区枫叶国际学校旁，交通便利。勘察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具有空气湿润、冬季湿暖、夏季炎热、春季多雨、四季分明的特点。多年平均气

温 17.72℃，极端最高气温 41.9℃(2006年 8月 15日)，极端最低气温-1.8℃（1975

年 2月 15日）；多年无霜期 349天，雾日平均 30～40天；降雨主要集中于每年

5～9月，多大雨或暴雨，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76%左右。多年平均降雨量 1045mm，

区内多年平均最大日降雨量 86.3mm，最大日降雨量 226.50mm（1971年 6月 1日），

历史年最大降雨量为 1357.7mm（1986年 6月 3日），年平均降雨日为 168天。

永川区境内小安溪、临江河、大陆溪、九龙河、圣水河和龙溪河等六条河域

横贯南北，长江干流在南部通过，过境全长 21.5公里。

本项目位于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外包产业园，无河流水系穿过项目区，仅距离

项目区西南侧直线距离 3km处有临江河经过。临江河为长江上游一级支流，全场

100公里，其中永川段 88公里，流域面积 655平方公里。因此，项目区属长江流

域。

3、土壤、植被

项目区土壤以紫色土为主，土壤发育浅，土质肥沃，结构良好。其土层厚度

在30～60cm之间，保水防冲能力弱，水土流失严重，土壤可蚀性偏高。

工程所在地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项目区原生植物种类主要有灌木、乔

木及经果林等，其林草覆盖率约18.5%。

4、土壤侵蚀及防治区划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项目建设区属以水力侵

蚀为主的西南土石山区，土壤侵蚀形态以面蚀为主，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

根据本项目水保《水保方案》：本工程原地貌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996t/(km2•a)，属于轻度侵蚀区。

本工程所在地重庆市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渝府办发﹝201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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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属于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范围内，因此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规定，确定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为建设类

项目一级防治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情况详见表 1-1。

表 1-1 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项目名称

标准规定值 修正值 采用标准值

施工期
试运

行期

降水量

修正值

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值

地形

修正值
施工期 试运行期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85 10 *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0.5 0.7 0.7 1.0

拦渣率(%) 90 95 95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5 3 * 98

林草覆盖率(%) * 20 2 * 22

注：1. “*”标志指标值应根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实施进度，通过动态监测获得，并作为

竣工验收的依据之一；

2. 本工程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800mm以上，按降水量修正，防治目标中的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林草指标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三项指标应个上调 2百分点以上；

3. 本工程区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 996t/(km2·a)，属轻度流失区，其土壤流失控制比取 1.0；
1.2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因人为扰动造成水土流失情况的发生，为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建设单位委派了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作，

包括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监测，水土保持档案管理等。

建设单位于2018年6月委托重庆立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工作，该编制单位于2019年1月编制完成《凌云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报批稿），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以永水利审〔2019〕13号文予以批复。

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前委托了重庆铸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全部监理工作

（主体和水保一并监理）。2020年7月17日，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开展监测，我公

司接受委托后，立即成立监测小组开展工作，由于本工程已于2020年7月15日完工，

本项目主要通过调查监测的方式对场内水土保持设施建成情况、水土流失情况的

进行详细核查。技术人员将调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了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

采取整治措施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编制监测总结报告。

建设单位一并委托了我公司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目前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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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过程中。

1.3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监测项目组设置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7月委托我公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我公司成

立了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项目组成员情况见表 1-2。

表 1-2 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人员表

序号 姓名 岗位职务 职称

1 段而军 总监测工程师 注册水土保持工程师

2 刘谫 监测工程师 工程师

3 彭吉丽 监测员 助工

4 张吉 监测员 助工

5 冉雪梅 监测员 助工

1.3.2监测点布设

本项目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卫星遥感、询问、资料分析等方式开展监测，未

布设定点监测点位。

1.3.3监测设施设备

本项目主要用到的监测设施设备见表1-3。

表 1-3 监测设施设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手持 GPS 台 1 Garmin
2 数码相机 台 1 三星

3 皮尺 个 2
4 钢卷尺 个 1
5 电脑 台 1
6 监测车辆 辆 1

1.3.4监测技术方法

施工期水土流失量采用类比法进行估算；扰动面积以卫星遥感并结合项目竣

工图对比核实；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通过实地量测、查阅资料、询问等方法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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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本项目监测成果为监测总结报告，成果提交对象为重庆远兆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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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依据

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全国人大常委，1991年颁布，2010年

12月 25日修订，2011年 3月 1日起施行)；

（2）《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重庆市人大常委，

2012年 9月 27日通过，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

2.2部委规章

（1）《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的决定国发》（〔2015〕58号）；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5〕58号文件进一步做好水土

保持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15〕247号）；

（3）《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4）《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号）；

（5）《水利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水利部令第 49号，2017

年 12月 22日公布）。

2.3规范性文件

（1）《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

号）；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点》（水保监[2014] 58号文）；

（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资质认定

行政审批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办水保函[2014]611号）；

（5）《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检查要点

（试行）的通知》（水保监便字〔2015〕第 72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5〕1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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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和

监测单位水平评价工作的意见》（办水保函[2015]1672号）；

（8）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

定（试行）》的通知（渝水[2016]83号）；

（9）《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的通知》（渝水[2017]255号）；

（10）《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写和印制

格式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5号）。

2.4技术规范

（1）《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2015.06）；

（4）《防洪标准》（GB50201-2014）；

（5）《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575-2012）；

（6）《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 水土保持图》(SL73.6-2015)；

（7）《水土保持监测设施通用技术条件》（SL342-2006）；

（8）《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

（9）《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

2.5技术资料及其批复文件

（1）《凌云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关于凌云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永水利审

〔2019〕13号）；

（3）竣工图、施工、监理竣工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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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内容和方法

3.1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土地监测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

化情况等。

监测方法：本项目监测介入时已完工，施工过程中的扰动变化情况主要通过

卫星遥感影像判断；扰动结束后的现状主要通过现场调查监测，结合项目竣工平

面图进行确认。

监测频次：2020年 7月监测 1次，2020年 8月监测 1次。

3.2取料、弃渣情况

取料、弃渣的监测内容包括取料场、弃渣场及临时堆放场的数量、位置、方

量、表土剥离、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本项目无取料场和永久弃渣场。

监测方法：调查监测。

监测频次：2020年 7月监测 1次，2020年 8月监测 1次。

3.3水土保持措施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工程等水土保持措施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措

施类型、开工与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量、林草覆盖度、郁闭度、防

治效果、运行状况等。

监测方法：以批复的《水保方案》为依据，结合工程施工、监理、竣工等资

料，实地调查监测。主要的测量设备有：GPS定位仪、皮尺、卷尺等。

监测频次：2020年 7月监测 1次，2020年 8月监测 1次。

3.4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等。

监测方法：水土流失面积通过施工图纸结合施工期现场照片确认，土壤流失

量通过借鉴其他项目监测成果，采用类比估算法计算得出；水土流失危害通过询

问参建单位及周边居民和现场调查确认。

监测频次：2020年 7月监测 1次，2020年 8月监测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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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4.1.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关于凌云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永水利

审〔2019〕13号）和《水保方案》，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61hm2，

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4.44hm2，直接影响区面积为 0.17hm2。

由于本工程施工期间未开展过程监测，本报告将只对施工实际扰动面积进行

核查，直接影响区按 0计。监测人员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实地调查、并比对竣工

图确认，本工程现阶段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44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4.44hm2，直接影响区为 0。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与监测结果情况详见表 4-1。

从表 4-1 可知，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监测结果较方案设计的面积减少

0.17hm2。变化原因为：监测结果防治责任范围不含直接影响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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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表

监测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增/-减）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主体工

程防治

区

建筑物工程区 1.27 1.26 0.01 1.26 1.26 0 -0.01 0 -0.01

道路工程区 1.64 1.63 0.01 1.63 1.63 0 -0.01 0 -0.01

绿化景观工程区 1.70 1.55 0.15 1.55 1.55 0 -0.15 0 -0.15

临时堆土防治区 0.34* 0.34* / 0.34* 0.34* / 0 0 /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0.05* / 0.23* 0.23* / +0.18* +0.18* /

合计 4.61 4.44 0.17 4.44 4.44 0 -0.17 0 -0.17

备注：临时堆土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内，其面积已在主体工程区计列，此处不重复计算，表中数据仅表示其增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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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通过查看卫星遥感影像资料，工程建设期间控制在红线范围内施工，建设期

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4.44hm2。

4.2取料监测结果

根据《水保方案》，本项目挖方大于填方，无需取土，所需砂石等建筑材料

均从合周边法的商品料场处购买，不涉及专门取料，未设计取料场。

经查验，本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所需砂石等建筑材料均从合周边法的商品料

场处购买，与方案设计一致。

4.3弃渣监测结果

根据《水保方案》，挖方 27.86万 m3，填方 7.33 万 m3，弃方 20.53万 m3，

弃方运至海棠壹品项目项目进行回填综合利用，未设计弃渣场。另外，施工过程

中，未对场地内表土进行剥离，场地内绿化覆土采用外购方式。

经调查确认，本项目挖方 27.86万 m3，填方 7.33 万 m3，弃方 20.53万 m3，

弃方运至海棠壹品项目项目进行回填综合利用，与方案设计一致。

4.4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工程建设预计挖方 27.86万 m3，填方 7.33万 m3，

弃方 20.53万 m3，弃方运至海棠壹品项目项目进行回填综合利用，外购表土 0.46

万 m3。

通过查阅竣工档案资料，结合现场调查监测结果确认：工程建设期间实际总

挖方 27.86 万 m3，填方 7.33万 m3，弃方 20.53万 m3，弃方运至海棠壹品项目项

目进行回填综合利用。外购 0.46万 m3表土用于绿化覆土。

土石方变化情况详见表 4-2。

从表 4-2可知，土石方量实际发生与方案设计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本项目《水

保方案》属补报性质，在编制的时候土石方开挖回填施工已经完成，方案根据实

际情况编制完成（注：本工程表土均为外购，外购方不计入土石方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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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土石方情况监测表 单位：万 m3

监测分区 开挖 回填
调入 调出 弃方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数量

方案设计
主体

工程

建筑物工程区 18.80 3.93 - - - -
海棠壹品

项目回填

利

14.87
道路广场工程区 3.35 1.90 - - - - 1.45
绿化景观工程区 5.71 1.50 - - - - 4.21

小计 27.86 7.33 - - - - 20.53

实际发生
主体

工程

建筑物工程区 18.80 3.93 - - - -
海棠壹品

项目回填

利用

14.87
道路工程区 3.35 1.90 - - - - 1.45

绿化景观工程区 5.71 1.50 - - - - 4.21
小计 27.86 7.33 - - - - 20.53

增（+）减（-）情况 0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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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监测技术人员通过实地调查、询问和查阅资料等方法，核实本项目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的设计情况、实施情况、现状等。

设计情况：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文件，本项目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内容及工程量为：表土回覆 0.46万 m3，雨水管网 236m，全面整地 0.05hm2。

实施情况：通过现场监测、查阅施工和监理资料，询问等方法确认，表土回

覆时段为 2020年 4月~2020年 6月，雨水管网、排水沟施工时段为 2019年 12月

~2020年 5月，全面整地施工时段 2020年 4月。

监测结果：实际完成表土回覆 0.46万 m3，雨水管网 4499m，全面整地 0.05hm2。

设计与完成情况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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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监测表

监测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

设计

实际

完成

增减

（+/-）
完成比例

（%）
施工工期

主体工

程区

景观绿化 表土回覆 万 m3 0.46 0.46 0 100 2020.4~2020.6

道路广场 雨水管网 m 236 4499 +4263 100 2019.12~2020.5

施工生产生活区 全面整地 hm2 0.05 0.23 +0.18 100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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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监测技术人员通过实地调查、询问和查阅资料等方法，核实本项目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的设计情况、实施情况、现状等。

设计情况：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文件，本项目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

施内容及工程量为：景观绿化 1.55hm2。

实施情况：通过现场监测、查阅施工和监理资料，询问等方法确认，水土保

持植物措施施工时段为：2020年 4月~2020年 6月。

监测结果：景观绿化 1.57hm2。

植物措施设计和实施情况详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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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完成情况监测表

监测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

设计

实际

完成

增减

（+/-）
完成比例

（%）
施工工期 备注

主体工程区 绿化景观 绿化工程 hm2 1.55 1.54 -0.01 99. 2020.4~2020.6

由上表可知，实际完成植物措施与方案设计植物措施有一定的差异，但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未降低防治效果。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工程的实际建设情况，结合当地水、热、光照等自然条件和植物措施的实施，对裸露区域进行绿化，

控制了项目的水土流失，对减少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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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资料和询问等监测方法，核实本项目临时措施的设计情况、实施情

况等。

设计情况：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文件，本项目设计的水土保持临时措

施内容及工程量为：彩条布 1.30hm2、编织袋挡墙 522m、车辆冲洗站 1个、临时

排水沟 855m、沉沙池 5个。

监测结果：经核实采取的临时措施内容及工程量为：塑料彩条布 5000m2、车

辆冲洗站 2个、临时排水沟 103m。施工时段为 2017年 9月~2018年 3月。

措施设计和实施情况详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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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情况监测表

监测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

设计

实际

完成

增减

（+/-）
完成比例

（%）
施工工期 备注

主体工程区

临时排水沟 m 150 150 0 100 2017年 12月 主体已有

车辆冲洗站 座 1 2 +1 200 2017年 11月 /

彩条布遮盖 m2 8000 0 -8000 0 / /

临时排水沟 m 647 0 -647 0 / /

临时沉沙池 口 4 2 -2 50 2018年 1月 /

临时堆土区
填土编织袋挡墙 m 522 0 -522 0 /

彩条布遮盖 m2 5000 5000 0 100 2017年 12月~2018年 5月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排水沟 m 58 0 -58 0 /

临时沉沙池 口 1 0 -1 0 /

由上表可知，实际完成临时措施与方案设计临时措施有一定的差异，但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未降低防治效果。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工程的实际建设情况，结合当地水、热、光照等自然条件和临时措施的实施，对裸露区域进行遮盖，

很好的控制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对减少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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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经监测确认，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开

展工作，基本实施了设计的各项措施，各项措施发挥了较好的防治效果。

防治效果量化指标结果详见本报告第 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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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土壤流失面积

施工期：通过查阅卫星遥感影像，施工阶段最大扰动面积 4.44hm2，即最大土

壤流失面积为 4.44hm2，施工期不同时段的土壤流失面积存在变化。施工时段 2017

年 6月~2020年 6月。

试运行期：工程完工后自然恢复期 1 年，按 2020年 7月～2021 年 6 月，土

壤流失面积（轻度侵蚀以上区域）1.55hm2。

6.2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土壤侵蚀模数通过借鉴其他相似项目的监测成果，类比工程选用中

骏·珑璟台一期项目。该项目位于永川区陈食街道，已于 2018年 11月动工，2020

年 4月完工，水土保持效果良好。本项目与类比工程在地形地貌、水土流失方式、

土壤及植被、工程施工工艺以及气候等几个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相比较可以看出，

对比的各项因子相同或相类似。因此具有较强的类比性，可作为本项目工程水土

流失预测的类比工程。

土壤流失量计算公式为：

A=a•s•t

A──水土流失量，单位 t。

a──土壤侵蚀模数，单位 t/(km2•a)。

s──水土流失面积，km2。

t──水土流失时间。

通过估算，项目区施工期和试运行期内总的水土流失量约为 1087.80t，其中

施工期 1025.80t，试运行期 62.00t。计算结果见表 6-1。

经整治后，现阶段整个施工区的平均土壤侵蚀强度已降至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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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土壤流失量情况监测表

年度 监测分区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侵蚀时间

（a）

平均侵蚀

模数 t/
（km2·a）

土壤侵蚀量

（t）

建设期

主体工程

建构筑物监测区 1.26 2.5 9000 283.50

道路广场监测区 1.63 2.5 9000 366.75

绿化工程监测区 1.55 2.5 9000 348.75

临时堆土区* 0.34 0.5 9000 15.30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3 2.5 2000 11.50

小计 4.44 1025.80

运行期
自然恢

复期

主体工程 绿化工程监测区 1.55 2 2000 62.00

小计 1.55 62.00
合计 1087.80

备注：临时堆土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项目红线范围内，面积已在主体工程区内统计，不重复

统计。

6.3水土流失危害

经询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以及周边居民，确认本项目在施工期间未发生

过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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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具体体现在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

壤流失控制比、拦渣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六项指标上，六项指标计

算应满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要求。

7.1扰动土地整治率

根据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施工实际扰动地表面积 4.44hm2，通过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治理，共计完成合格的土地整治面积 4.41hm2，其中：建筑物及地面硬化面

积 2.89hm2，植物措施面积 1.52hm2，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99.32%，达到《水保方案》

中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95%。详见表 7-1。

表 7-1 扰动土地整治率

监测分区

项目占地

面积

（hm2）

施工扰动

面积

（hm2）

建筑物

和地面

硬化面

积（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扰动土

地整治

面积

（hm2）

扰动

土地

整治

率（%）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小计

建筑物工程区 1.26 1.26 1.26 0 0 0 1.26 100

道路工程区 1.63 1.63 1.63 0 0 0 1.63 100

绿化工程区 1.55 1.55 0 0 1.52 1.52 1.52 98.06

合计 4.44 4.44 2.89 0 1.52 1.52 4.41 99.32

注：根据现场踏勘，10#楼右侧约 300m2区域植被覆盖度较差，不计入植物措施面积。

7.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不含永久建筑物及硬化占地面积）

的百分比。本项目施工共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1.55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1.52hm2，其中植物措施治理合格面积 1.52hm2，经计算，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06%，达到《水保方案》中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95%。详见表 7-2。

表 7-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监测分区

项目占

地面积

（hm2）

施工扰

动面积

（hm2）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小计

建筑物工程区 1.26 1.26 0 0 /

道路工程区 1.63 1.63 0 0 /
绿化工程区 1.55 1.55 1.55 0 1.52 1.52 98.06

合计 4.44 4.44 1.55 0 1.52 1.52 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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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拦渣率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实际拦挡弃土弃渣量与防治责任范围内弃土弃

渣总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外弃土石方 20.53万 m3，弃方运至海棠壹品项目项目进行回填综合利

用，故本项目拦渣率为 100%。

7.4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之比。根据监

测，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全发挥效益后，项目区无明显水土流失，根据本

报告第 5章，目前场区平均侵蚀强度已降至微度。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项目工程所在区域属西南土石山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因此土壤流失控制比在 1.0以上，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水保方案》

的防治目标值 1.0。

7.5林草植被恢复率

本项目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 1.55hm2，目前实际恢复合格的林草植被面积

1.52hm2，计算得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02%，达到《水保方案》中水土流失防治目

标值 98%。林草植被恢复率情况详见表 7-3。

表 7-3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监测分区
项目占地面积

（hm2）

可恢复植被

面积（hm2）

已恢复植被

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

率（%）

建筑物工程区 1.26 0 0 /

道路工程区 1.63 0 0 /

绿化景观工程区 1.55 1.55 1.52 98.02

合计 4.44 1.55 1.52 98.02

7.6林草覆盖率

本项目占地面积 4.44hm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 1.55hm2，目前实际恢复合

格的林草植被面积为 1.52hm2，经计算，林草覆盖率实现值为 34.23%，未达到《水

保方案》中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22%。

林草覆盖率详见表 7-4。

表 7-4 林草覆盖率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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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区
项目占地面

积（hm2）

可恢复植被

面积（hm2）

已恢复植被面

积（hm2）
林草覆盖率（%）

建筑物工程区 1.26 0 0 /

道路工程区 1.63 0 0 /

绿化景观工程区 1.55 1.55 152 98.02

合计 4.44 1.55 1.52 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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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

8.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工程在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后，侵蚀模数从施工阶段的 9000t/km2.a降低

到现阶段的 500t/km2.a 左右，土壤侵蚀强度降低明显，土壤流失量明显减少，各

项水土保持措施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监测数据综合显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3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02%，

土壤流失控制比等于 1.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06%，林草覆盖率为 34.23%。六

项防治指标均已达到防治标准。详见表 8-1。

表 8-1 水土流失防治达标情况表

序号 指标名称 防治目标 实现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32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98.06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4 拦渣率(％) 95 100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06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2 34.23 达标

8.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按照主管部门要求补报了《水保方案》，施工单位基本

按照水保批复的《水保方案》实施措施，施工期间采取了临时排水、拦挡和覆盖

措施，主体完工后，及时对场地进行了覆土绿化等，各项措施发挥了较好的防治

效果，使得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和改善。

8.3存在问题及建议

目前约有 0.03hm2草皮地块植被覆盖情况不够理想，盖度暂未达到草地标准。

建议建设单位组织管护工人择期开展补植工作。

8.4综合结论

本项目建设单位在施工阶段补报了《水保方案》，施工期间采取了方案设计

的拦挡、排水、遮盖等临时措施，较好的控制和减少了因施工造成的土壤流失；

主体完工后及时采取了景观绿化措施，符合《水保方案》设计要求，目前土壤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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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强度已降至微度，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运行良好，六项防治指标均已达到批复《水

保方案》的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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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水土保持监测照片

土石方施工资料（查阅施工影像资料）

场地道路及建筑物施工（查阅施工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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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阁现貌（2020.07）

局部绿化地块的草皮长势较差（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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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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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区在重庆市位置

项目所在街道

项目所在地

说明：凌云阁项目位于重庆市永川区服务外包B区YC-201-XC-A7-10-2/01

地块，项目北临未出让地块，紧靠兴龙湖小学，西靠城市道路，南至108省

道（至大安的主路），东至一环东路，交通便利。

 N

附图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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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完成面标高 341.80

车库负二层底板标高 332.40
车库负一层底板标高 336.30车库顶结构标高 340.50-341.70
覆土完成面标高 343.20-342.0

上人屋面
结构标高341.50
完成面标高341.70

1#商业/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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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屋面
结构标高341.50
完成面标高3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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